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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19〕第 127 号 

 

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事后审

查中关注如下事项： 

1．年报第四节的“主营业务分析”部分，营业收入构成表格中

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划分与第三节的“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”

部分及第四节的“概述”部分（以下简称“文字描述部分”）不一致。

表格中未对环保业务分产品进行披露，文字描述部分缺少对电工器械

制造及通风机械制造业务的描述。第四节的“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

大于劳务收入”部分未披露环卫车辆等环卫装备的销售量、生产量、

库存量的情况。请你公司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

格式准则第 2 号——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（2017 年修订）》的相

关规定，补充披露环保业务分产品的主营业务收入数据（披露口径应

与文字描述部分保持一致）；环卫车辆等环卫装备的销售量、生产量、

库存量的情况；电工器械制造及通风机械制造业务情况。 

2．年报披露你公司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将长沙中联重科环境

产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联环境”）纳入合并范围，并追溯调整

于 2017 年确认对中联环境商誉 57.14 亿元。请你公司说明商誉初始

确认的计算过程和依据，初始确认过程中是否已充分识别中联环境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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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但未在单独报表中确认的无形资产等可辨认资产和负债。 

3．年报显示，2018年中联环境实现营业收入 80.21亿元，较 2017

年增长 24.80%；实现净利润 11.73亿元，较 2017年增长 54.5%。请

你公司对比中联环境实际经营数据（包括主营业务构成、占比、毛利

率、实现净利润等）与重组收益法评估过程中净利润预测情况及重组

报告书中披露的相应内容，说明各指标是否存在较大差异，变动趋势

是否与行业变动趋势一致，如存在差异或不一致，请说明原因及合理

性。 

4．年报显示，你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的标的公司宇

星科技发展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宇星科技”），报告期实

现净利润 1.09亿元，较 2017年的 2.32亿元下降 53%，业绩承诺期结

束后首年业绩即下滑。业绩承诺期内，宇星科技业绩承诺实现比例约

为 109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宇星科技业绩承诺期结束首年业绩显著下滑的具体原

因，自承诺期至 2018年度的营业收入截止性测试情况，是否符合《企

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； 

（2）说明宇星科技 2015年以来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内容、占比和

变化情况，毛利率的变化情况和波动原因； 

（3）说明宇星科技 2015年以来前五大客户销售和变化情况。 

5．年报披露，你公司 2016年现金收购的标的公司广东亮科环保

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亮科环保”）2017 年及 2018 年均未达成

业绩承诺。你公司预测亮科环保 2019年至 2023年收入增长率分别为

17.43%、-49.24%、5%、5%及 5%，报告期未对相关商誉计提减值。

请你公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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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说明亮科环保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与方法，包括但不限于

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、收入增长率等重要假设及关键参数的依据及

合理性； 

（2）结合该公司主要合同或在手订单情况，列示未来几年亮科

环保的预计自由现金流量表； 

（3）说明减值测试过程中是否已充分考虑了相关减值迹象，并

说明报告期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6．年报显示，你公司 2018 年实现合并报表净利润 9.29 亿元，

同比上升 64.02%，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-11.51亿元，

同比下降 673.37%，且报告期内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差异较大。

请结合你公司的产品销售情况和信用政策等，说明净利润与经营活动

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异较大并且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具体原因。 

7．年报披露，你公司报告期第四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

母公司净利润为 2亿元，超过前三季度的总和。请你公司结合行业周

期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、2019 年度第一季度情况，说明第四季度

业绩大幅度增长的原因，是否与行业情况一致，收入确认是否符合《企

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 

8．请你公司对比合并中联环境前的各项财务指标，说明同口径

下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指标的情况，如有变动较大的指标，请说明原因。 

9．年报中披露，你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7年

下降 16亿元，主要系你公司及中联环境现金分红影响所致，其中你

公司 2018年分红较 2017年增长 2.11亿元。请你公司说明中联环境

现金分红的计提及分配的时点、金额及对象，其在重大资产重组前进

行现金分红的原因及合理性，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评估结果、交易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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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是否充分考虑了该次分红的影响。 

10．年报披露，你公司报告期向广东天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广东天枢”）投资 600万元，当年确认投资亏损 546万元，

并减少投资 54万元，期末投资额为 0。同时，你公司在 2018年 5月

至 12月期间，合计向广东天枢提供财务资助合计 744万元。请你公

司说明对广东天枢的参股比例，投资及退出投资时间，广东天枢与你

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

联关系，投资亏损及提供财务资助的原因，相关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和

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（如适用）。 

11．年报在建工程科目附注中披露报告期转入固定资产 9.05 亿

元，同时固定资产科目附注中披露报告期自在建工程科目转入 1.12

亿元。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差异的原因，如存在披露错误，请及时进行

更正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9年 6月 6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涉及需披露事项的，请

及时履行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9年 5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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